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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
2016 年海南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贴标准

及补贴核算方法

一、2016 年海南省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

（一）纯电动乘用车、插电式混合动力（含增程式）乘用车推广应用

补助标准（单位：万元/辆）

车辆类型
纯电动续驶里程 R(工况法、公里)

100≤R＜150 150≤R＜250 R≥250 R≥50

纯电动乘用车 2.5 4.5 5.5 ／

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

（含增程式）
／ ／ ／ 3

（二）纯电动、插电式混合动力等客车推广应用补助标准（单位：万

元/辆）

车辆类

型

单位载质量能量

消耗量（Ekg，

Wh/km·kg）

标准车（10米＜车长≤12米）

纯电动续驶里程 R（等速法、公里）

6≤R＜20 20≤R＜50 50≤R＜100 100≤R＜
150

150≤R＜
250 R≥250

纯电动

客车

Ekg<0.25 22 26 30 35 42 50
0.25≤Ekg<0.35 20 24 28 32 38 46
0.35≤Ekg<0.5 18 22 24 28 34 42
0.5≤Ekg<0.6 16 18 20 25 30 36
0.6≤Ekg<0.7 12 14 16 20 24 30

插电式混合动力客车（含

增程式）
／ ／ 20 23 25

注：上述补助标准以 10-12 米客车为标准车给予补助，其他长度纯电

动客车补助标准按照上表单位载质量能量消耗量和纯电动续驶里程

划分，插电式混合动力客车（含增程式）补助标准按照上表纯电动续

驶里程划分。其中，6 米及以下客车按照标准车 0.2 倍给予补助；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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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＜车长≤8 米客车按照标准车 0.5 倍给予补助；8米＜车长≤10米

客车按照标准车 0.8 倍给予补助；12 米以上、双层客车按照标准车

1.2 倍给予补助。

（三）纯电动、插电式混合动力（含增程式）等专用车、货车推广应

用补助标准：按电池容量每千瓦时补助 1800元，并将根据产品类别、

性能指标等进一步细化补贴标准。

（四）燃料电池汽车推广应用补助标准（单位：万元/辆）

车辆类型 补助标准

燃料电池乘用车 20
燃料电池轻型客车、货车 30
燃料电池大中型客车、中重型货车 50

二．2016 年海南新能源汽车地方购车补贴核算方法

根据《海南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省级财政补贴实施办法》文件

要求，2016 年海南新能源汽车地方购车补贴按国家补贴标准 1:1 执

行，且中央、省、市县三级财政补贴总额不得超过车辆总价的 60%。

按此原则，2016 年我省新能源汽车地方购车补贴核算方法如下：

（一）新能源汽车销售机构按扣除国家补贴后的价格开具销售发

票。此类情况下，地方购车补贴总额=（销售发票金额+国家补贴金额）

×60%-国家补贴金额。而后进行二次判定，若按公式计算得出数小于

国家补贴数，则取计算数为地方补贴总额；若按若按公式计算得出数

大于国家补贴数，则取国家补贴数为地方补贴总额。

例 1：新能源汽车 A 车型，国家补贴金额为 50 万元，发票金额

为 100 万元，则该款车型地方购车补贴计算公式为：（100+50）×

60%-50=40 万元；二次判定 40万元<50 万元，则该款车地方补贴总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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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40万元。

例 2：新能源汽车 B 车型，国家补贴金额为 50 万元，发票金额

为 150 万元，则该款车型地方购车补贴计算公式为：（150+50）×

60%-50=70 万元；二次判定 70万元>50 万元，则该款车地方补贴总额

为 50万元。

（二）新能源汽车销售机构按扣除国家补贴和地方补贴后的价格

开具销售发票。此类情况下，地方购车补贴总额=（销售发票金额+

国家补贴金额×2）×60%-国家补贴金额。而后进行二次判定，若按

公式计算得出数小于国家补贴数，则取计算数为地方补贴总额；若按

若按公式计算得出数大于国家补贴数，则取国家补贴数为地方补贴总

额。

例 3：新能源汽车 C 车型，国家补贴金额为 50 万元，发票金额

为 50 万元，则该款车型地方购车补贴计算公式为：（50+50×2）×

60%-50=40 万元；二次判定 40万元<50 万元，则该款车地方补贴总额

为 40万元。

例 4：新能源汽车 D 车型，国家补贴金额为 50 万元，发票金额

为 100 万元，则该款车型地方购车补贴计算公式为：（100+50×2）×

60%-50=70 万元；二次判定 70万元>50 万元，则该款车地方补贴总额

为 50万元。


